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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人社函〔2022〕243号

关于做好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
应用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

发区管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2

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武发〔2022〕1 号）

精神，充分发挥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作

用，提高我市农民工就业服务水平，促进农民工就业，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就平台应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农民工信息采集和录入工作

农民工信息采集和录入工作由户籍所在区负责。各区要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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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（乡镇）、行政村（社区）对辖区内武汉户籍、劳动年龄段内

的农民工信息进行采集。采集内容包括农民工基本情况（姓名、

身份证、就业现状等）和求职、培训等情况。属就业优先帮扶对

象的（包括脱贫户、易致贫边缘户、因病因灾致贫户、零就业家

庭、一户一产业工人需求户等人员）应单独标注。要充分利用“全

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”，采取上门走访、发放信息采集表、网络

问卷等方式对农民工信息进行采集。各区按照“谁采集、谁审核、

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完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，以街、村为单位，将

采集到的农民工信息及时录入平台。

二、及时发布就业岗位和培训信息

各区要结合走访服务企业工作，加大摸排力度，了解掌握各

类企业用工需求和岗位信息。要将各类就业岗位信息及时汇总梳

理并交区人社部门，由区人社部门审核后，录入平台并发布。市

农业农村局要指导各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岗位信息进行摸排

收集并审核录入。各区人社部门要及时将“湖北公共招聘网·武汉”

网站中的企业招聘信息、就业培训机构名称、地址、培训内容等

信息导入平台。

三、精准开展人岗供需匹配

各区要积极动员农民工在平台注册，并通过平台实时查询企

业招聘信息和就业创业培训信息，及时投递求职简历和参加各类

培训。要鼓励企业主动在平台注册并发布招聘信息，通过平台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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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符合招聘条件的农民工，并及时联系对接。

四、优化跟踪服务管理

各区人社部门要结合农民工信息采集和平台个人注册情况，

将本地户籍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情况进行分类登记和管理，及

时在平台中动态更新相关数据。要建立工作季报制度，了解掌握

岗位需求、企业招聘、农民工求职就业、参加就业培训等情况。

五、强化组织领导

各区是平台使用的主体单位，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进行专题部署，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各区要在 9 月中旬前提供平台管理者名单，由市人社局为其

提供使用账户。9 月底前各区要组织完成首次农民工基本信息采

集和录入工作，今后每季度更新一次。要强化采集信息的审核，

确保信息真实准确。

区人社部门要加强各类招聘和培训信息的审核。户籍所在区

乡村振兴、农业农村部门要负责监督指导街道（乡镇）确定就业

优先帮扶对象。市人社局要做好平台的运行维护工作，及时了解

掌握平台使用中存在的问题，不断优化完善平台功能。市、区财

政部门对农民工信息采集、岗位发布和平台使用提供必要的经费

支持。

联系部门：市就业局城乡科 联系电话：857925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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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使用手册（二维码）

2.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管理人员表

3.农民工基本信息采集表

4.岗位信息表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 乡 村 振 兴 局

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市 财 政 局

2022 年 8月 11日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市 财 政

2022 年 8月 11日

乡 村 振 兴

农 业 农 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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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使用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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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农
民
工
就
业
服
务
信
息
化
平
台
管
理
人
员
表

序序
号号

用用
户户

名名
区区

（（
单单

位位
名名

称称
））

街街
道道

（（
乡乡

镇镇
））

行行
政政

村村
（（

社社
区区

））
联联

系系
人人

联联
系系

方方
式式

身身
份份

证证
号号

码码

1 2 3 4 5 6 7 8 9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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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农
民
工
基
本
信
息
采
集
表

填
报

说
明

：

1 、
是

否
就

业
帮

扶
类

型
：

填
写

下
列

类
别

之
一

：

脱
贫

户
，

易
致

贫
边

缘
户

，
因

病
因

灾
致

贫
户

，
零

就
业

家
庭

，
一

户
一

产
业

工
人

需
求

户
，

否
；

2 、
“ 现

是
否

就
业
” 为

必
填

项
，

如
填
“ 否

” 则
后

面
就

业
意

愿
为

必
填

项
；

3 、
现

就
业

行
业
/ 意

向
行

业
：

填
写

下
列

类
别

之
一

：

农
、

林
、

牧
、

渔
业

，
采

矿
业

，
制

造
业

，
电

力
、

热
力

、
燃

气
及

水
生

产
和

供
应

业
，

建
筑

业
，

批
发

和
零

售
业

，
交

通
运

输
、

仓
储

和
邮

政
业

，
住

宿
和

餐
饮

业
，

信
息

传
输

、
软

件
和

信
息

技
术

服
务

业
，

金
融

业
，

房
地

产
业

，
租

赁
和

商
务

服
务

业
，

居
民

服
务

、
修

理
和

其
他

服
务

业
，

卫
生

和
社

会
工

作
，

其
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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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

岗
位
信
息
表

序
号

*招
聘

单
位

招
聘

人
数

工
作

地
点

*岗
位

名
称

*薪
资

*岗
位

有
效

期
任

职
要

求
*联

系
人

*联
系

人
电

话

1 2 3 4 5 6 7 8 9 10

填
报

说
明

：

1 、
岗

位
有

效
期

：
填

写
下

列
类

别
之

一
：

3
天

，
7
天

，
15

天
，
30

天
，
60

天
；

2、
薪

资
：

填
写

下
列

类
别

之
一

：

面
议

，
20
00
-2
50
0
元

，
25
01
-3
50
0
元

，
35
01
-5
00
0
元

，
50
01
-7
00
0
元

，
70
01
-1

万
元

，
1
万
-2

万
元

，
按

国
家

规
定

执
行

；

3、
表

中
标

*
为

必
填

字
段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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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22日印发


